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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Polymetallic Mining Limited 

中 國 多 金 屬 礦 業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2133） 

 

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多金屬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所刊發的自願性

公告。 

根據盈江縣昆潤實業有限公司(「昆潤」)及德宏銀潤礦業集團有限公司(「銀潤」)(均為本公司

之間接附屬公司)與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貸款人」)分別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及 2017 年 7

月 10 日簽訂之貸款協議，貸款人同意延續以往年度給予昆潤及銀潤的銀行貸款，分別授予昆

潤及銀潤本金總額為人民幣 379,000,000 元(「昆潤貸款」)及人民幣 90,000,000 元(「銀潤貸

款」)的銀行融資(昆潤貸款及銀潤貸款統稱為「平安貸款」)。昆潤貸款由以下各項所擔保：(i)

昆潤所擁有之獅子山礦場的採礦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抵押；(ii)冉小川先生(「冉先生」，

本公司之前任董事)、羅朝華女士(「羅女士」，冉小川先生之妻子)的個人擔保以及銀潤、芒市

鑫地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大礦山公司」)、怒江州聖佳誠信實業有限責任公司(「李子坪公司」)

及勐臘縣宸豐礦業開發有限公司(「勐戶公司」)(該等公司均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及本公

司的企業擔保。銀潤貸款由以下各項所擔保：(i)昆潤 99%股本權益、大礦山公司、李子坪公司

及勐戶公司各自 90%股本權益的質押；(ii)冉先生、羅女士的個人擔保及本公司的企業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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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最近獲貸款人告知重續平安貸款的最新審批情況如下： 

(i) 由於包括國家政策調整以及監管標準加緊等原因，重續安排之審批手續仍在進行中； 

 

(ii) 重續貸款的條件之一為冉先生須重新簽訂個人擔保，但本公司最近獲悉冉先生因一宗與

本公司及冉先生曾任本集團董事期間的職務和行為以及本屆董事全無任何關連的案件被

中國成都市監察委員會留置以配合調查，以致現階段暫時無法與其聯絡並安排其在貸款

人所委託的律師面前簽訂個人擔保和辦理相關公證事宜； 

 

(iii) 鑒於審批程序仍在進行中，若重續安排有最新進展，貸款人將會適時通知本公司。 

 

昆潤及銀潤已經履行因重續貸款所需其履行的責任及義務，包括但不限於按時向貸款人支付總

額合共人民幣 70,010,000 元以部分償還平安貸款的本金，以及支付相關利息。 

平安貸款為目前本集團的唯一銀行貸款，本集團再沒有其他銀行貸款。本集團一直與貸款人保

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並且本集團於以往年度從未無法與貸款人重續其貸款。本公司將持續與貸

款人保持緊密聯繫，以積極推進重續安排之審批手續。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的業務運作及營運保持一切正常。 

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就平安貸款重續安排發佈進一步公告(如需有)。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 董 事 會 命    

中國多金 屬礦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雷德 君 

 

香港，2018 年 8 月 6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雷德君先生；非執行董事尹波先生、陳淑正先生及張永華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詩鎔先生、遲洪紀先生及董濤先生組成。 


